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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銀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實務問答集 

《共同篇》 

Q：銀行是依據什麼規範對客戶進行審查？ 

A：依據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規定，金融機構應進行確認客戶身分程序，

並請客戶提供相關文件且留存之。 

 

Q：銀行辦理定期審查的目的為何？ 

A：銀行為瞭解客戶的需求及提供更優質且適合的服務，另亦必須遵循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規定，金融機構必須對所有客戶有充分的認識與了解、

定期更新及瞭解客戶資訊之規範，所以必需對全行的客戶進行定期審查作業

了解並確認客戶資訊有無異動，並予以及時更新等，此屬全面性之作業並非

針對特別客戶為之。 

 

Q：既有客戶之審查作業是否會重覆執行？ 

A：依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規定，銀行需定期對客戶進行審查作業。本

行將考量前次執行客戶身分資料審查之時點及所獲得資料之適足性，於客戶

新增業務關係往來、客戶身分或背景資訊重大變動、交易往來時或其他法令

規定之適當時機，請客戶提供相關或必要之資料進行確認。 

 

Q：我只是資料異動，銀行為何須詢問這麼多問題？ 

A：為利銀行瞭解客戶需求，以便提供更優質且適切之服務，才會對客戶背景資

料進行充分之詢問及了解。同時也是為了遵循並符合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

關法令規定所載，金融機構必須對所有客戶有充分的認識與了解，並應定期

更新及瞭解客戶資訊之規範。 

 

Q：銀行為何須徵提文件，或問有無金融機構往來經驗，又不是要貸款？ 

A：因為文件徵提有助於對客戶做充分的認識與了解，且如有他行往來之經驗或

相關文件，亦助於本行瞭解及評估可以提供更貼近需求之服務，本項作業並

非於受理特定業務時才會執行，而是針對全面性之業務。 

 

Q：為何銀行有時會請客戶說明資金來源及去向或提供交易相關佐證文件? 

A: 銀行基於對帳戶管理之責，就帳戶之交易進出，必須進行合理性與否之判斷，

其判斷依據包含客戶之背景、資金來源、資產組成、交易目的及其佐證資料，

法人客戶可能包含上下游供應關係、主要往來客戶等，故必要時會詢問客戶

或請客戶提供相關佐證文件以協助確認。 

 

Q：如不配合銀行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不願交代交易性質、目的或資金來源，會

有什麼影響？ 

A：對於不配合相關措施之客戶，銀行為基於客戶帳戶及金流安全考量，將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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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法令及業務契約約定，對該等客戶採行拒絕/暫停交易，或暫時停止或終止

業務關係(例如：銷戶或停卡)等措施。 

 

Q：我應該如何配合銀行客戶盡職審查，我的資料會不會外洩？ 

A：銀行一般會向客戶進行基本資料之核對及確認，當其判斷有文件補充必要，

亦會請客戶提供相關佐證文件（如身分證明文件、護照影本、登記證照或立

案證明文件、章程、股東名冊、主要供應商名單、主要客戶名單、交易相關

等文件以協助確認）。對於客戶相關資訊銀行負有保密義務及嚴格之管控，不

會將客戶相關資訊提供予他人，確保客戶權利。 

 

Q：我需要帶什麼文件去銀行辦理客戶資料確認事宜？ 

A：請洽原開戶分行確認應攜帶之資料或文件，如有任何問題亦可撥打本行客戶

服務專線(0800-818001)詢問及了解。 

 

Q：為什麼現在開戶要徵提這麼多文件，以前都不用？ 

A：為使本國處於良好之國際金融地位，並與國際標準接軌，銀行被賦予必須對

客戶做更嚴謹的安全把關，降低客戶的銀行往來風險的責任，相關文件之徵

提，皆屬基本規範之範疇。 

 

Q：我資料就是沒有異動，為什麼非得確認/更新不可？ 

A：為了對您的帳戶安全作更嚴謹的把關，本行仍須您的配合才能確認有無異動。

要請您更新或確認您的資料，也是為了希望如本行有帳戶或相關優惠訊息都

能在第一時間提供給客戶。 

 

《交易篇》 

Q：以現金辦理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之臨時性交易，為何要出示證明文件 ?  

A：為鼓勵客戶多與已開戶金融機構往來，並控管現金臨時性交易遭利用之風險，

銀行受理此類交易時，會本於加強交易監控之目的，請客戶出示身分證明文

件，而所謂臨時性現金交易係指民眾到「非」已開戶金融機構辦理交易，包

括現金匯款、換鈔、繳費等交易。 

 

Q：本公司逐筆申請貿融交易案件，發現貴行處理的時間似乎變長了，是為什麼

呢? 

A：為因應國內外洗錢防制/打擊資恐相關法規的要求，銀行需要審查的文件及處

理作業較以往多；在處理文件過程中，需要逐一審視各項資料，有時需要向

客戶徵提並確認進一步的交易資訊，所以可能會有無法於當日完成交易的情

形。 

 

Q：向銀行辦理信託或保管業務，也要做身份驗證嗎？ 

A：依法令規定，銀行辦理各項業務，都需確認客戶身份並進行驗證與認識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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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Q：向銀行辦理信託業務若未涉及金錢交易(如：土地信託)，為何需要配合洗錢

防制法的規範?  

A：因為法規要求銀行須對全行的客戶進行定期了解，確認客戶資訊有無異動，

並及時更新。 

 

Q：為何來貴行辦理匯款業務有時會再被詢問匯款相關內容？ 

A：因應國內外洗錢防制/打擊資恐相關法規的要求，必須對於客戶交易之合理性

有充分之瞭解，所以在審查文件處理過程中，有時可能需要進一步與客戶確

認相關的交易資訊，會需要聯繫客戶釐清有關交易內容。 

 

《法人/團體篇》 

Q：什麼是實質受益人？為何開戶或往來要提供，已經給很多開戶文件了？ 

A：「實質受益人」是指對組織「具所有權或最終控制權的自然人」，也是法令規

定銀行必須進行確認的重要項目之一，確認之資訊包含如下： 

(1) 直接、間接持有該法人或團體股份或資本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之自然人。 

(2) 若依照(1)未發現具控制權之自然人，或對具控制權自然人是否為實質

受益人有所懷疑，應檢視有無其他對客戶具控制權之人(ex：背後實際

出資者、或可做最後經營決策之人)。 

(3) 若依(1)及(2)均未發現具控制權之自然人時，應辨識高階管理人員（如

董事或總經理或其他具相當或類似職務之人等）之自然人身分。 

 

Q：為何解散/廢止/撤銷等公司戶帳戶遭受限制無法進出？ 

A：為基於帳戶安全控管並依客戶與銀行業務往來所簽定之約定書約定內容，如

經查詢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顯示非屬正常營運狀態時，將會就該等帳戶

進行限制交易，並將通知該等公司有權代表人，例如清算人攜帶相關證明文

件至就近國泰世華銀行辦理帳戶結清等相關事宜。 

 

Q：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由多層法人股東組成時，銀行是否需徵提每一層法人之股

東名冊？ 

A：是的，因為銀行必須依據法規進行最終實質受益人之辨識，例如銀行對於多

層法人股東組成之股份有限公司，就必須請客戶提供自身及每一層法人之股

東名冊供查驗，以符合法令規定。 

 

 

本行客戶服務專線：0800-818001 


